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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自负比例的 50%给付补充医疗保障金。

（二）“上海职工互助保障项目 2020 住院加强保障”（A1、

A2、A3）

1、“住院起付标准保障”

（1）住院加强保障 A1：保障金最高为 1000 元；

（2）住院加强保障 A2：保障金最高为 1200 元；

（3）住院加强保障 A3：保障金最高为 1500 元。

2、“住院天数保障”

（1）住院加强保障 A1：保障金给付标准为 100 元/天，累

计最高给付限额为 18000 元；

（2）住院加强保障 A2：保障金给付标准为 200 元/天，累

计最高给付限额为 36000 元；

（3）住院加强保障 A3：保障金给付标准为 300 元/天，累

计最高给付限额为 54000 元。

（三）“上海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”（A+ B+）

u “住院天数保障”

保障金给付标准为 60元/天，累计最高给付 180 天。

（四）“上海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（灵活就业人员）专享

保障计划”（ D类 E 类）

u “住院天数保障”

1、“D 类”

保障金给付标准为 60元/天，累计最高给付 180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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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E 类”

保障金给付标准为 300 元/天，累计最高给付 180 天。

（参保人员如同时参保了 D 类和 E 类保障，保障重叠期内按就

高原则进行给付，不叠加给付）

二、给付方式及申请材料

（一）免申即享（直接给付）

市总工会通过数据交互后，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可享受免申

即享服务，保障金直接汇入被保障人的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或上

海市社会保障卡（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除外）。

（二）申请给付（非直接给付）

1、“上海职工互助保障项目 2020 住院基本保障”（AO）的

非直接给付

（1）无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和上海市社会保障卡，或者社

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通过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实现的；

（2）外地及本市零星医疗费专用收据；

（3）家庭病床医疗费专用收据；

（4）医保减负的医疗费收据和精神病的医疗费收据；

（5）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进入附加基金支付的医疗

费收据。

2、“上海职工互助保障项目 2020 住院加强保障”（A1 A2 A3）

的非直接给付

u 住院起付标准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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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无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和上海市社会保障卡，或者社

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通过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实现的；

（2）外地及本市零星医疗费专用收据；

（3）医保减负的医疗费收据和精神病的医疗费收据；

（4）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进入附加基金支付的医疗

费收据；

（5）一个医保年度的住院起付线标准涉及两张及以上医疗

费收据的。

u 住院天数保障

（1） 无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和上海市社会保障卡，或者社

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通过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实现的；

（2）单次住院天数超过 14天的医疗费专用收据；

（3）外地住院的医疗费收据；

（4）医保减负的医疗费收据。

3、“上海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”（A+ B+）的非直接给付

（1）单次住院天数超过 14天的医疗费收据；

（2）外地住院的医疗费收据；

（3）医保减负的住院医疗费收据；

（4）参保会员无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和上海市社会保障卡，

或者上海市社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通过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

实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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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“上海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（灵活就业人员）专享保

障计划”（D类 E 类）的非直接给付

（1）单次住院天数超过 14天的医疗费收据；

（2）医保减负的住院医疗费收据；

（3）参保人员无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和上海市社会保障卡，

或者上海市社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通过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

实现的。

（三）申请给付（非直接给付）需要以下材料

1、“上海职工互助保障项目 2020 住院基本保障”（AO）

（1）被保障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2） 凭医保凭证就医住院的医疗费专用收据（“门诊大病”

不用提供专用收据），外地就医申请给付必须提供本市各区医疗

保险事务中心出具的有关医疗费用结算单、明细清单、医疗费专

用收据、外地医院门诊大病证明材料;跨省异地就医结算需要提

供医疗费专用收据，以及本会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异地医疗机构的

结算单；

（3）出院小结、家庭病床撤床小结，以及本会认为必须提

供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（4）被保障人的下列银行账户材料之一：上海工会会员服

务卡、上海市社会保障卡（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除外）或其本

人在上海开户的银行借记卡。

2、“上海职工互助保障项目 2020 住院加强保障”（A1 A2 A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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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被保障人的身份证；

（2）本市医保定点医院或医保认可的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

书、出院小结、医疗费专用收据等以及本会认为必须提供的其它

证明材料；

（3）与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日期、性质、原因、伤害程度

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（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）；

（4）被保障人的下列银行账户材料之一：上海工会会员服

务卡、上海市社会保障卡（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除外）或其本

人在上海开户的银行借记卡。

3、“上海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”（A+ B+）

（1）参保会员的身份证；

（2）在本市住院的，需提供本市医保定点医院或医保认可

的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书、出院小结、医疗费专用收据等,以及

市职保中心认为必须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；

（3）在外地住院的，需提供外地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、 医

疗费专用收据等,以及市职保中心认为必须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

（例如，在外地工作的团体参保会员，因疾病住院，须所属基层

工会出具相关证明）；

（4）与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日期、性质、原因、伤害 程度

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（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）。

4、“上海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（灵活就业人员）专享保

障计划”（D类 E 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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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参保人员的身份证；

（2）本市医保定点医院或医保认可的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

书、出院小结、医疗费专用收据等原件以及市职保中心认为必须

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；

（3）与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日期、性质、原因、伤害程度

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（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）；

（4）无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和上海市社会保障卡，或者上

海 市社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通过黄山农信社和邮政汇款实现的

参保人员，需提供本人在上海开户的银行借记卡；

（5）通过平台注册并接单、借助交通工具以平台企业名义

从事网 约车司机、快递物流、货运驾驶、网约送餐行业的参保

人员，需提供 起保日前三个月内的“派工单”。（E类）

三、给付时效

（一）“上海职工互助保障项目 2020 住院保障”（AO、A1、

A2、A3）

参保单位或被保障人向本会申请给付住院保障金的权利，在

保障期满之日起两年内不行使即告丧失。

（二）“上海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”（A+ B+）

参保会员最迟可在保障期满日后的两年内递交给付申请材

料，之后递交的给付申请，经办机构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“上海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（灵活就业人员）专享

保障计划”（D类 E 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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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人员向市职保中心申请给付住院天数补助金的权利，

在保障期满之日起两年内不行使即告丧失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、个人可通过“随申办”APP 申请给付在职职工“住院类”

保障金。

2、外地及本市零星结算就医申请在职职工住院保障金给付

时，必须提供由本市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出具的相关医疗费用结算

单、明细清单以及医疗费专用收据的复印件。（见图 1 图 2 图 3）

（图 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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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2）

（图 3）

-137-



3、职工收到免申即享（直接给付）短信通知后，注意留意

是否还有申请给付（非直接给付）项目。

4、“上海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”（A+ B+）与“上海职工互

助保障项目 2020 加强保障”（A1 A2 A3）在外地非意外就医住院

天数给付需留意差异。

上海职工互

助保障项目

2020 保障

保障计划 保障金额
外地疾病住院是否可以

给付天数保障

A1 100 元/天 ×

A2 200 元/天 ×

A3 300 元/天 ×

上海工会会

员专享基本

保障

会员 A+ 60 元/天
√（需额外提供单位派工

证明或急诊相关证明）

会员 B+ 60 元/天
√（需额外提供单位派工

证明或急诊相关证明）

“上海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”（A+ B+）外地住院天数给付

若意外事故在外地且需在事故发生地治疗者，则必须在事故发生

地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住院，可报天数；在外地工作的团体参

保会员，因疾病在工作地（省）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住院治疗，

须所属基层工会出具相关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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